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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外经院教字〔2025〕54 号

关于做好2025年12月毕业生毕业资格

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毕业生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核是学校人才培养的一

个关键环节，事关每一位毕业生的切身利益。为切实做好 2025

年 12 月毕业资格与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 毕业资格审核相关事宜

（一）审核对象

2023 届、2024 届、2025 届本、专科结业生（2023 届本科

结业生须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读年限内）。

（二）审核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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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湘外经院教字〔2025〕23 号）执行。

（三）审核内容

1．审核毕业生是否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

程及实践教学环节（含毕业论文/设计），且成绩合格。

2．审核毕业生全校性公选课是否达到学校规定的要求。非

艺术类本、专科学生须在人文科学类、自然科学类、社会科学

类中任意选修 2 学分，同时在人文艺术类必选 2 学分；艺术类

本专科学生在四个类别中任选 4 学分。

3.审查毕业生在校期间是否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（已撤销

者除外）。

4.审核学生是否欠缴学费。

（四）审核责任主体与流程

1.毕业生资格审核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、岗位责任制（秘

书、教务、考务、实践、学籍）和责任追究制，严禁报送不具

备毕业资格的学生。

2.各二级学院须成立以院长为组长，不少于 5 人的毕业资

格审核工作小组，名单报教务处备案。工作小组应依法规范开

展审核工作。

3.审核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确保审查结果准

确无误。

4.各二级学院应指导学生填写《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》，

并提交至二级学院毕业资格审核工作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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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工作小组根据审核结果填写《2025 年 12 月湖南涉外经

济学院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表》（附件 1），及《2025 年 12

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毕业生毕业、学位资格审核报告》（附件

2），并附二级学院会议纪要。

6.教务处汇总各学院提交的名单，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

后，上报学历证书及电子注册数据。

二、学位资格审核相关事宜

（一）审核对象

2023 届、2024 届、2025 届本科结业生（2023 届本科结业

生须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读年限内）。

（二）审核依据

依据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湘外

经院教字〔2025〕25 号）执行。

（三）审核内容

1.符合以下条件的本科毕业生，可授予学士学位：

（1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遵纪守法，遵守校纪校规；

（2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成绩合格，

准予毕业，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具备从

事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；

（3）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。

2.有下列情行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

（1）在校期间曾受记过及以上处分，毕业前未撤销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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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校期间被行政拘留或构成刑事犯罪者；

（3）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定不应授予学士学位的其他情

况。

3.虽受记过及以上处分未撤销，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可申请授予学位：

（1）应届考取国内硕士研究生或公务员；

（2）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学科竞赛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。

（四）审核的责任主体与流程

1.学位资格审核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、岗位责任制（秘书、

教务、考务、实践、学籍）和责任追究制，严禁报送不具备学

位资格的学生。

2.各二级学院根据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

细则》（湘外经院教字[2025]25 号）文件要求，设二级学院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（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由 5 至 7 人组

成），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。

3.各二级学院指导学生填写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士学位

申请表》，并送交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
4.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依据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

对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学生的资格逐一进行审核，根据审核结果

填写《2025 年 12 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毕业生毕业、学位资格

审核报告》（附件 2）、《2025 年 12 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本科

毕业生学位授予资格审核表》（附件 3）及会议纪要报送至学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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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办公室提交的名单及相关材料，对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以

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

6.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发并公布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11 月 25 日前各学院将毕业资格审核工作小组名单

报教务处备案，同时将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其组委名

单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。

（二）12 月 2 日前，各二级学院完成以下工作：①课程重

修及课程成绩审核；②选修课成绩审核；③论文答辩及论文成

绩审核；④毕业生纪律处分情况审核；⑤毕业生学费欠缴情况

审核。

（三）12 月 9 日前，各二级学院完成毕业资格、学士学位

资格的审核及表格填写、材料报送工作。《高等学校毕业生登

记表》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士学位申请表》由各二级学院保

存，以备查验；所有审核资料由教学秘书报送教务处,电子文档

发送邮件至 jwcxjk@hieu.edu.cn；纸质版资料交教务处学籍科

（新综合楼 A202 办公室）。

（四）12 月 12 日前，教务处复核各二级学院提交的毕业

名单及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，并上报学校校长办公会、学校学

位评定委员会。

（五）12 月 16 日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学院学位评

定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。

mailto:jwcxjk@hie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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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

（一）教务处根据学校校长办公会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审定结果正式确定毕业名单及授予学士学位名单，并按省教育

厅要求进行学历、学位网上电子注册工作。

（二）结业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（本科 6 年，

专科 5 年）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可申请换发毕业证书，毕业时间

按发证日期填写。

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，是一项非常严肃，政

策性很强的工作，请各学院严格把关，审查情况须经学院和学

位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确保准确无误，按时间要求做好毕业生

各项数据上报工作。

附件：1.2025 年 12 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毕业生毕业资格

审核表

2.2025 年 12 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毕业生毕业、学

位资格审核报告

3.2025 年 12 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本科毕业生学位

授予资格审核表

湖南涉外经济学院

2025 年 11 月 27 日

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